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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甘肃省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表甘肃填报阶段

质量核查情况的通报 

 
(甘政办发[2008]100号) 

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省直有关部门： 

  根据《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和《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实施方案》规定，7月7—15日，国务院

派出核查组，对我省第一次污染源普查表填报阶段工作情况进行了核查。在听取了省污染源普查领导

小组办公室的工作汇报后，核查组随机抽取嘉峪关市和玉门市作为核查样本区，对两市的40个工业污

染源、103个生活污染源、127个农业污染源和5个集中治理设施的普查表，进行了资料审核和现场检

查。现将核查情况通报如下： 

  一、主要工作情况 

  3月10日，我省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进入全面入户调查阶段。各市县污染源普查机构按照国家统

一要求，认真组织，精心安排，不断加大人力、物力、财力投入，普查表填报及数据审核工作有序推

进。除陇南市因地震灾害影响外，各市县均完成了各类普查表的填报、数据录入和上报工作。 

  (一)全省污染源普查工作深入开展。目前，全省成立了省市县三级污染源普查领导小组，省农牧

厅还专门成立了农业污染源普查领导小组。在普查试点、预算编制、经费落实、普查监测、普查宣

传、人员培训、普查清查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今年4月份以来，省污染源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连续派

出督查组，对嘉峪关、酒泉、张掖等10个市的污染源普查工作进行督查，现场解决普查表填报及数据

录入问题，并对部分重点源普查表进行了集中会审。6月20日前，除陇南市所属9县区外，全省其余79

个县市区(包括嘉峪关、甘肃矿区)全部按国家进度要求，完成了第一阶段数据上报工作。 

  (二)初步开展质量核查，提高普查表填报质量。从5月份开始，省污染源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随机

抽取2个县的各10个工业污染源、20个生活污染源，开展了质量核查。农业污染源普查办对14个市州农

业源普查表填报质量进行了核查，并下发通报，提出整改要求。同时，各市州也积极开展了初步质量

核查，嘉峪关市在填报过程中专门设立了3名质量审核员，并对71家普查对象进行了质量审核。酒泉市

也对4个县初步开展了质量核查。 

  二、存在主要问题 

  (一)普查表填报质量有待提高。由于重视程度不同，特别是部分县市区政府部门之间未形成有效

合力，出现普查对象、普查员、普查指导员和普查机构之间存在步调不一致、工作不配合、普查知识

掌握不全面等现象，致使普查表填报质量差异较大。经核查，有的县区漏查率和差错率达到了小于2％

的要求，但多数县市区的差错率均超过2％，达不到质量核查要求。 



  (二)基层普查资金缺口较大。污染源普查工作量大，技术性强，时间紧，环节多，需要足够的资

金保障。本次污染源普查集中在县市区一级，但普遍存在基层经费严重不足问题，有的县市区政府预

算经费没有及时拨付到位，有的农业污染源普查资金至今没有落实，多数地方还存在等靠要的思想。 

  (三)质量核查工作尚未完全到位。部分市县没有按照五级审核要求进行质量审核，大部分普查表

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污染源普查表差错率较高，特别是国控重点源各项数据关系比较繁杂，填报错误

较多。在抽查的样本中，仅工业污染源和生活污染源的148个样本，涉及问题达304个，有97个样本需

要进一步完善，其中全部40个工业污染源普查表都需要完善或重新填报。 

  (四)普查监测数据使用率偏低。从核查结果看，虽然针对国控、省控污染源开展了普查监测，但

填报数据却大多采用产排污系数进行核算。由于监测频次不够、监测漏项、监测数据明显异常，加之

没有及时向普查对象提供监测数据，导致部分普查监测表填报数据不全。 

  三、下一步工作要求 

  (一)进一步加强领导，落实责任，确保污染源普查工作有序推进。当前，污染源普查工作已进入

关键阶段，各级政府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对下一阶段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充分发挥各部门

的职能作用，把工作责任层层分解落实到各级普查机构以及每个普查员、指导员和普查对象身上。对

工作不力、进展缓慢、普查质量低的单位和个人要通报批评。对漏报、瞒报、拒报的普查对象，要依

据《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规定，及时予以处理，典型案件要予以曝光。各级普查机构要针对不同阶

段工作情况，及时派出工作组，深入基层督导普查工作，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确保全省污染源普查

工作有序推进。 

  (二)落实工作规程，开展质量核查。各市州要严格按照《第一次全国污染普查质量核查工作细

则》、《全国污染源普查数据审核技术规定》和《关于开展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普查表格填报质量

核查的通知》(国污普办〔2008〕17号)精神，结合实际，对各县市区污染源普查表格填报情况进行质

量核查，分别计算出“漏报率”、“指标漏填率”和“指标填报差错率”。并将质量核查报告报省污

染源普查办公室。 

  (三)突出重点，提高普查质量。一是突出重点污染源。各市州要组织力量对国控、省控重点污染

源普查表进行集中审核，必要时可以采取集中会审、专家会审的方式，提高重点污染源普查表格质

量。二是突出重点县市区。各市州要对污染源集中、污染负荷集中的县市区，分类进行质量核查。三

是突出薄弱环节。各市州要对基础薄弱、存在问题较多的县市区和行业进行重点核查，必要时进行现

场指导。 

  (四)落实工作经费，确保普查工作正常开展。按照《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规定，各市县要抓紧

落实基层普查经费，并保证足额、及时拨付到位。污染源普查经费支出要做到统一管理、专款专用、

严格控制。 

  (五)继续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培训质量。各市县要继续在主要新闻媒体开设专栏，对污染源普查

工作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进行广泛宣传。要跟踪报道污染源普查活动，定期编制污染源普查工作简

报，并向社会通报全国第一次污染源普查工作进展情况。要进一步加大普查员、指导员和数据录入员

的技术培训工作力度，提高工作人员素质，确保填报质量。 

  (六)强化普查资料档案管理工作。各市县要严格按照《污染源普查档案管理办法》要求，切实做

好普查表格和原始数据等普查资料档案的管理和利用工作。   

   

                    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八年八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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